
2026年艺术类考生报考须知

我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包括我市专业统考和

高校专业校考。

一、我市专业统考

我市专业统考由市教委统一领导，市教育考试院统筹组

织，各考点学校具体实施。除纳入普通类批次录取的艺术类

专业外，凡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相应科类专

业统考。我市专业统考开设有：美术与设计类；音乐类，包

括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（声乐）、音乐表演（器乐）；舞蹈类；

表（导）演类，包括戏剧影视表演、服装表演、戏剧影视导

演；播音与主持类；书法类。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，按教育

部有关规定执行。

我市 2026 年艺术类专业统考将于 2025 年 11 月底至 12

月份陆续举行。各专业科类考试时间安排及考点设置待报名

结束后根据考生规模等编排确定并提供查询，考生的笔试类

科目具体参考地点（考场、座位）、面试类科目考试时段等

以专业准考证为准。考试流程及要求等详见专业准考证和考

生参考指南。不同科类中的相同考试科目兼报考生不重复考

试。

二、高校专业校考

经批准可组织专业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，按教育部当年

有关规定和高校招生章程（含招生简章，下同），可在我市专



业统考合格生源基础上组织专业校考，其他院校艺术类专业均

不再单独组织专业校考。凡报考专业校考的考生，须报考我市

相应科类专业统考并合格。专业校考由招生高校组织，考试及

其成绩评定等安排和要求详见高校招生章程或详询高校。

提醒注意事项：

1.报考艺术类考生须按市教育考试院《关于做好重庆市 2026

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要求进行高考报名，考生

须符合我市 2026 年高考报名条件。报名时，“报考科类”须选择历

史（艺术）、物理（艺术）或高职对口艺术类，同时根据本人实际

填报艺术专业统考科类等信息并完成网上交费，交费完成方为报

名成功，考生确认相关信息并完成交费后不得再作修改。考生

可报考 1 个或兼报多个专业统考科类。

2.报考舞蹈类的考生须填报舞种方向（中国舞、芭蕾舞、

国际标准舞、现代舞或流行舞）。报考音乐表演（声乐）的考生

须填报声乐唱法（美声、民族或通俗）；报考音乐表演（器乐）

的考生须填报乐器种类（钢琴、古筝、小提琴等，详见报名系

统）；报考音乐教育的考生须填报主项，主项选择声乐其副项

为器乐，主项选择器乐其副项为声乐，并填报声乐唱法和乐器

种类。兼报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的考生，其声乐唱法或乐器种

类须一致。特别提醒：音乐教育类的主副项涉及统考成绩计算，

音乐类的声乐唱法、乐器种类、主副项以及舞蹈类的舞种方向

等将影响录取，请考生务必根据本人实际准确填报。

3.各科类涵盖招生专业详见市教育考试院 2024年公布的普



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我市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

览表（以下简称《专业对应表》）。各科类考试科目、分值和要求

等按市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的《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

术类专业统考考试说明》（以下简称《考试说明》）执行。

4.考生可在相应科类开考前 3天当日 10:00起登录高考报名系

统，完成考风考纪测试、参考信息采集及专业准考证下载打印等。

5.各科类专业统考及成绩评定结束后，适时向考生提供成

绩查询并公布校考资格分数线。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知。

6.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是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凡在艺术类专业考试（含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）中被认

定为作弊的考生，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、各科成绩无效，

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，并视情节给予其他处

理。

请考生关注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首页“艺体招生考试专栏”，

也可详询区县招考机构或致电我院。电话：67869200；67702133。

其他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	2026年艺术类考生报考须知

